
為防止樓價升溫，嚴禁發展商囤地炒作
，北京國土局日前公布5宗處理個案，其中
李澤楷旗下盈科集團被當局高調點名批評囤
積土地，罰款之餘，並被暫時禁止集團及其
子公司在北京進行土地交易，是唯一一間被
禁止投地的本港發展商。電訊盈科（00008
）發言人表示，旗下盈大地產（00432）正
向北京當局了解事件，暫時未有回應。分析
指，當局此舉反映中央嚴打囤地發展商。

本報記者 邵淑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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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被禁止進行土地交易並罰款51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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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有發展商因閑置土地而被罰款，同時暫停在北京進行
土地交易的資格，正身處北京參與政協會議的新鴻基地產
（00016）非執行董事郭炳湘表示，事件不會影響新地在內地
投資步伐。

郭炳湘亦承認，囤積土地的情況確實存在，他認為，當局
加強打擊囤地，旨在增加房屋供應，令樓市降溫。雖然內地當
局出手處理閑置土地，但他認為內地樓價暢旺，發展商囤地情
況不算嚴重，而本港地產商都習慣在限期前完成項目，相信事
件不會影響他投資北京房地產市場的意慾。

郭氏又指，對北京投資有好大興趣，不會因此減慢吸納內
地地皮，日後會按照正常速度發展地皮。

此次盈科集團及其下屬公司，遭暫停在北京市進行土地交易，實屬有
法可依。根據北京國土局公告： 「北京啟夏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開發建設
的工體北路4號地項目。經核，該項目雖於○九年八月開工，但已超出土
地出讓合同約定的開工時間，且未及時申請延期開竣工時間，該局按照
《北京市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鎮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和轉讓暫行條例
〉辦法》第十八條相關規定對其處以罰款；同時暫停啟夏公司及原股東香
港盈科集團及其下屬公司在北京市土地交易市場的交易行為」。

早有八家地產商被罰
其實盈科集團被暫停在北京市進行土地交易不是首宗個案，早在一月

二十二日，北京市國土資源局發布《關於加強我市閒置土地清理處置問題
的公告》，八家地產開發商由於欠繳地價款、招拍掛成交後未按期簽訂土
地出讓合同，被暫停其在北京土地交易市場新的土地出讓交易活動的資格
，即暫停他們繼續拿地的資格。在這八家開發商中，內地地產商大龍房地
產位列其中。

根據《北京市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鎮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和轉讓
暫行條例〉辦法》第十八條規定，土地使用者應按合同規定和城市規劃的
要求，開發、利用、經營土地。未按合同規定的期限和條件開發、利用土
地的，由土地行政主管部門依法予以糾正，並可根據情節給予警告、處地
價款額1%的罰款，直至無償收回土地使用權。

公開資料顯示，該辦法於一九九二年五月二十七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公
布，自一九九二年六月一日起施行，一九九三年五月十八日北京市人民政
府第6號令修正，根據○二年二月十一日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92號修正。

今年一月二十八日，國土資源部部長徐紹史在北京召開的全國國土資
源工作會上稱，今年國土資源工作要更加主動地參與宏觀調控，更加有效
地加強監管，其中要開展出讓合同專項清理，加大閒置土地處置力度，開
展對囤地炒地等違規行為的專項整治。由此，中央地方整治閒置土地大幕
正式拉開。

國土資源部土地利用管理司司長廖永林透露，
針對擅自改變房地產用地用途、違規供應土地建設
別墅以及囤地炒地等房地產用地突出問題的專項檢
查，將於今年3月至7月在全國展開。此次檢查重
點包括房地產用地特別是保障性住房用地未經批准
擅自改變用途，違規供應土地建設別墅，違反法律
法規閒置土地、囤地炒地等。

重點查囤地炒地
新華網報道，廖永林是在周四召開的國土資源

部《關於加強房地產用地供應和監管有關問題的通
知》新聞通氣會上作以上表示的。今年3月至7月
，將在全國組織開展對房地產用地突出問題的專項
檢查。國土資源部要求各地對於房地產用地供應和
開發利用中的不規範行為認真整改；對違法違規用

地行為，要依法依紀堅決查處。對瞞案不報、壓案
不查的，要嚴肅追究責任。

國土資源部日前下發《關於加強房地產用地供
應和監管有關問題的通知》明確要求，保障性住房
、棚戶改造和自住性中小套型商品房建房用地不低
於住房建設用地供應總量的70%，嚴格控制大套型
住房建設用地，嚴禁向別墅供地。土地出讓最低價
不得低於出讓地塊所在地級別基準地價的70%，競
買保證金不得低於出讓最低價的20%。土地出讓成
交後，必須在 10 個工作日內簽訂出讓合同；合同
簽訂後1個月內必須繳納出讓價款50%首付款，餘
款要按合同約定及時繳納，最遲付款時間不得超過
一年，逾期不簽訂合同的，終止供地、不得退還訂
金；已簽合同不繳納出讓價款的，必須收回土地。

除了全國展開違規土地專項檢查外，國土資源
部在中國 30 個省區市的大規模土地調研活動已經
全線鋪開。據了解，國土資源部為期 10 天的全國
土地實地調研將於 3 月 15 日結束。3 月 16 至 26 日
，各調研組根據調研的實際情況，將形成 3000 字
左右的調研報告，並向國土資源部匯報。中新社引
述相關人士表示，針對當前國土資源管理的熱點難
點焦點問題形成的調研成果，將為國土資源部下一
步破解保障發展、保護資源難題，提速國土資源管
理改革創新做政策儲備。

上海作為此次調研活動啟動最早的地區之一，
5日開始，由上海督察局主要領導擔任組長的上海
調研組，兵分三路，分別前往上海浦東、閔行、松
江、寶山、青浦、金山等地，進行為期 10 天的調
研。國土資源部上海調研組此次調研意在對上海土
地情況進行全面摸底。國家土地督察上海局局長高

向軍表示，此次調研的主要目的在於研判形勢，積
極應對複雜局勢變化，落實共同責任。

高向軍透露，此次調研活動具有較強的針對性
，主要針對當前土地管理的重點、難點、熱點問題
，涉及土地供需形勢，特別是房地產的供需形勢、
土地節約利用等方面，並對其深層次原因進行探討
。進一步了解中小城鎮房地產開發涉及到的土地整
治、供需矛盾，以及土地管理中客觀上土地需求和
供應的巨大反差，倒逼機制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起作
用等等。

據了解，由國家土地督察廣州局局長束偉星帶
隊的國土資源部專題調研組8日抵達廣州，調查重
點涉及當前土地管理領域中存在的熱點焦點難點問
題，包括房價、土地管理、土地規劃、耕地保護、
農地入市、徵地補償，以及 2009 年頻繁出現的
「地王」現象等。

北京國土局日前發出公布，按照國務院國土資源部
辦公廳《關於掛牌督辦處置房地產開發閒置土地的通知
》和市委市政府相關要求，對涉及北京市5宗經營性項
目土地進行了認真核查，現依法依規提出處置意見並報
經市政府、國土部同意，掛牌督辦5宗地處置情況。

國土部特掛牌督辦
國土局指盈科集團持有的工體北路4號地項目，雖

於 2009 年 8 月開工，但已超出土地出讓合同約定的開
工時間，且未及時申請延期開竣工時間，故按照《北京
市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鎮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和轉
讓暫行條例〉辦法》第十八條相關規定對其處於罰款，
並同時暫停香港盈科集團及其下屬公司在北京市土地交
易市場的交易行為。盈料當初以5.1億元人民幣購入有
關土地，有關罰款金額為地價的 1%，即 510 萬元人民
幣，是新政策下首次向發展商罰款。

地王轉手賺逾二億
盈科囤積的土地，位於北京盈料中心隔鄰，屬於

「地王」之一。盈科旗下盈大地產於2006年1月以5.1
億元人民幣投得北京朝陽區工體北路四號院住宅及配套
建設用地，並表示會用作發展豪宅物業。惟盈大投得有
關土地後，一直未有按規定動工，直至 2009 年 8 月，
盈大宣布以 1.18 億美元（即約 8.05 億元人民幣）代價
，出售該項目的全部權益予瑞安建業。盈大當時表示，
於完成後估計集團將累計獲得約 2.35 億港元的除稅前
收益。

盈科高調被禁止投地，實有跡可尋，早前中央電視
台節目便點名批評盈大地產囤地獲利。電訊盈科發言人
表示，盈大地產正向國土局了解事件，暫時未有回應。
發言人指，盈大現於北京只有盈科中心一項物業，已建
成並出租，除此以外未持有任何土地。

事實上，盈大發言人早前曾否認有關閒置地皮的報
道，指集團自 06 年投得位於北京東三環長虹橋地皮後
，於同年7月已為前期施工作準備，較合同約定的9月
前動工期要早。發言人又指，因受奧運影響，工程被迫
至前年 10 月才恢復。至於就工程進度及延緩一事，集
團一直有與有關政府部門匯報，並不涉及閒置的問題。

瑞安研向賣方追討
至於購入有關項目的瑞安建業，主席羅康瑞於北京

回應指，購入該幅地皮後，瑞安已即時動工，並建立地
基。他無直接回應購入土地時，是否知道地皮被閑置，
只稱正研究向賣方追討罰款。他表示，政府囤地的規定
必需遵守，集團會全力配合中央政府。他續稱，日後買
地會更加小心，事前會研究土地地點和樓宇類型，因為
內地規定，購買土地後須立即動工。瑞安建業並發表聲
明，指集團自接收項目之日起即全力進行施工，項目目
前正進行地下室施工階段，預計將於2011年落成。

匯業財經集團證券部主管熊麗萍表示，事件反映中
央開始嚴格執行打擊囤地的措施。至於北京選擇向盈科
集團 「開刀」，她認為反映中央不理會發展商背景如何
，亦要嚴打囤地。至於對內房股的影響，她指暫時的影
響不會太大，因此舉對按時動工無囤地的發展商反而有
利，但承認消息始終對內房股股價有陰影。

違規土地全國大檢查

盈科北京地皮事件簿

2006年1月

2009年8月

2010年3月12日

盈科集團旗下盈大地產以5.1億元人民幣投得北京朝
陽區工體北路四號院住宅及配套建設用地，並會用
作發展豪宅物業。

盈大地產宣布以1.18億美元（即約8.05億元人民幣
）代價，出售該項目的全部權益予瑞安建業

國土局稱盈科集團與旗下公司，因閑置土地被罰款
，同時暫停該公司在北京進行土地交易的資格。

暫停土地交易有法可依

近期被罰款地產商一覽
2010年
1月22日

2010年
2月3日

2009年
7月

北京大龍地產因為拖欠地價款被國土局暫停土地交易

招商地產子公司香港瑞嘉投資實業有限公司和香港九龍倉
集團有限公司旗下的實創投資有限公司未按規定繳納首期
成交價款，於○九年十二月十五日被取消該兩公司對該地
塊的競得資格，沒收競買保證金2.45億港元，並保留追究
其相應責任的權利。

東平新城A、B地塊由於開發商富力地產和深圳鼎力在拿地
近兩年後仍然沒有繳納足47.05億元的土地出讓金，被政府
收回，並沒收其2.4億元保證金。

郭炳湘：新地未受影響郭炳湘：新地未受影響

國土部赴滬穗調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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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部派員赴各地了解土地供應情況


